

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評定申請書(已領使用執照)
	下開建築物屬
	· 高度達25層或90m以上之高層建築物，但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H-2組使用者，不受此限。
· 供建築物使用類組B-2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達30,000m2以上之建築物

·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相連接之地下街或地下商場

	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及第三條之四規定，檢同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謹請評定。此致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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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資料：
· 1.繳費紀錄表
· 2.變動差異分析表(含變動範圍及面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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